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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委观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八条、

第九条相关规定，消费者具有对所购产品的知情权及选

择权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一百四十七

条的相关规定，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行为

人有权请求撤销。

本案中，消费者购买床垫时，商家对产品本身的质

量、功能等进行了介绍，但未主动提示跨境物流成本这一

后续履约的关键信息。消费者因对国际空运费用预估不

足而作出购买决定，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。虽然商

家不存在故意欺诈，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基于充分信息

作出选择的权利，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。

在成都市加快建设“国际消费中心城市”的背景下，

跨境消费日益频繁，外籍消费者纷至沓来的身影背后，不

仅涌动着商业机遇，更考验着每一笔交易背后的服务温

度。本案提醒广大消费者，跨境购买大件商品时，除了关

注产品本身价格，还应提前了解运输、安装、售后等配套

成本，避免因信息了解不全导致决策失误；同时也提示商

家在服务外籍消费者时，应主动提醒跨境购物的后续配

套成本，让消费更透明、更安心。

以案说法漫说“3·15”
成都市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展播

无欺诈也能退！外籍游客因“重大误解”退床垫，消委会：知情权不能少

每年的3月15日是“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”。为营造和谐诚信的社会氛围，成都市消委会、华西社区报

联合出品“漫说3·15”专栏，通过以案说法、人员讲法、动漫普法等形式，向社会公布2025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

案例，提醒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、经营者诚实守信经营。 □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晴琴制图屈成雨

消委观点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十六条第

二款规定，“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，应当按照约定履

行义务，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、法规的规定”；第

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，“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

者服务的质量、性能、用途、有效期限等信息，应当真实、

全面，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”。

本案中，商家在交易过程中明确承诺所售家具为大

红酸枝红木，消费者基于此承诺支付了货款。然而，实

际交付的家具经鉴定为“非洲酸枝”。商家以“非洲酸

枝”冒充“大红酸枝红木”进行销售，属于不实宣传，应承

担相应责任。

本案也提醒消费者，在购买家具时，关于产品材质、

颜色、款式等关键信息，应通过订单或书面合同等文字

形式予以固定，若发生纠纷可作为维权的重要依据；收

货查验亦不可马虎，对材质存疑时可委托具备资质的第

三方检测机构进行鉴定，用科学证据依法维权。

离谱！大红酸枝变非洲酸枝……退全款，赔两万！


